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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昌
市
政
五
年
計
釘
到
草
余

.
本
符
年
來
肉
各
種
建
設
芝
進
展
及
牛
一
譯
之
間
發
，
終
濟
情
形
漸
趨
活
勁
。
本
市
居
何

人M
H
Z地
位
，
且
為
本
符
實
業
及
交
通
之
中
心
，
其
日
臻
繁
榮
，
自
屬
意
中
事
，
若
不
預
定

的
快
例
計
剖
，
按
步
質
施
，
而
任
其
白
山
發
展
，
則
絲
免
不
陷
於
瞬
間
偏
枯
之
弊
，
縱
事
，
後

r
m倚
，
枝
節
之
心
管
理
，
或
局
部
乏
補
救
，
其
間
難
殆
不
耳
勝
宮
。
安
本

-
f水
雨
綱
繆
之
義
，
車

機
市
政
五
年
計
割
，
以
樹
今
後
市
政
建
設
之
鶴
的
。

壹
、
關
於
工
務
者

:!!!于 .:~36

(
一
)
分
區
舊
時
城
市
並
無
所
謂
分
區
，
商
店
，
工
廠
，
學
校
，
住
宅
皆
龐
然
雜
哎

，
毫
線
條
理
，
俠
加
攻
良
，
質
非
易
易
，
故
區
嗤
之
割
分
，
甘
為
今
日
辦
繩
市
改
之
首
要

工
作
。
本
市
新
市
區
面
積
現
已
擴
至
一
五
六
平
方
公
里
，
亟
應
按
其
使
用
性
質
劃
分
為
市



--

中
心
及
瓶
裝
，
工
棠
，
取
校
，
住
宅
等
區
，
傳
各
種
建
築
物
配
置
各
符
其
宜
，
而
越
向
合

理
芝
發
展
。

(
二
)
交
通
，
本
市
現
研
擴
大
範
圈
，
分
區
建
設
，
自
應
詳
審
現
時
情
魂
，
推
測
未
來

趨
勢
，
建
校
有
系
統
芝
道
品
，
以
諒
交
通
之
便
捷
，
並
將
舊
式
街
巷
加
以
心
糾
正
哩
，
以
為
聽

個
設
施
之
基
礎
。

(
一
三)k
下
水
道
現
今
各
大
都
市
莫
不
有
自
來
水
之
﹒
設
備
，
蓋
自
來
水
除
供
市
民
飲

用
及
土
而
終
利
用
外
，
拔
河
減
少
來
災
之
損
害
。
至
下
水
道
則
為
自
且
洩
全
市
污
水
乏
工
具

，
與
交
通
及
公
共
衛
生
均
有
極
大
關
係
o

蚓
本
市
之
東
西
北
各
潮
，
必
俟
下
水
道
完
成
後

，
始
能
澈
底
川
札
記
呵
，
常
保
清
潔
，
故
本
市
上
下
水
道
工
程
之
建
設
，
實
有
不
容
須
央
緩
符

。

(
內
)
公
共
建
築
本
市
公
共
建
築
，
如
中
山
紀
念
堂
，
運
動
誨
，
公
共
會
堂
茂
接
儀



總
寺
，
卅
日
悔
嗎
必
需
之
連
夜
，
這
呵
呵
心
就
已
有
看
攻
迪
拉
梅
克
之
，
求
有
許
積
廬
山
也
築
之
，
此

路
市
民
之
需
要
。

(
五
)
園
林
現
代
都
市
建
投
有
所
謂
綠
色
政
策
者
，
其
意
即
在
極
力
擴
充
崗
林
區
域

，
以
資
調
劑
市
民
生
活
。
本
市
所
關
湖
讀
城
北
等
公
園
，
均
嫌
範
間
被
小
，
佈
宜
去
周
，

應
急
圓
閏
林
之
增
加
反
擴
充3

的
此
時
的
，
並
參
的
財
力
及
需
要
三
緩
急
，
接
訂
主
務
五
﹒
小
心
，
進
度
表
如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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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
開
闊
牛
衍
工
商
滋
合
一
南
識
湖
公
帥
的
兩
旁
一
一

區
以
供
小
工
業
小
商
店
一
帶
收
地
三
百
餘
歐
以
一

一
乏
需
要
一
為
建
設
商
店
及
小
工
一

一
版
之
用
一

孺
子
路
第
一
二
第
二
院
自
王
船
山
路
紋
一
勞
兩
次
建
築
碎
互
相
路
一

三
兩
段
一
隊
來
樁
至
關
問
貨
路
第
一
一
二
並
于
第
一
一
一
段
臨
西
湖
一

一
段
自
闢
貨
路
東
肯
輕
掃
一
部
份
加
築
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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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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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文
天
祥
除
總
長
一
一

一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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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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寬
十
八
一
一

一
公
尺
翁
市
內
南
部
下
水
一
一

一
道
主
要
總
管
所
在
一

北
站
支
除
一
自
斯
路
向
路
，
心
的
几
花
沾
一
不
設
人
行
道
此
間
鋪
築

一
一
帝
一
州
州
志
社
總
兵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卵
石
車
道
路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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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登
山
品
一
自
沿
江
路
起
絡
新
建
縣
一
除
豫
章
公
圓
桶
前
一

一
前
被
已
成
跨
向
東
經
天
一
段
計H
K一
九
三
一
公
尺

一
后
宮
陳
家
祠
營
均
街
至
一
巳
完
成
外
其
伶
努
爾

一
永
和
阿
總
長
一
八
八
。
一
段
起
築
碎
石
路

一
一
公
尺
覽
十
八
公J么
東
段
一

一
寫
下
水
道
總
管
路
錢
西

一
段
為
連
絡
水
運
之
要
進

兩
站
幹
道
一
自
湖
路
段
路
商
品
市
站
一
填
築
土
方
締
築
卵
石
一

一
向
商
鮮
恥
盔
、
路
東
情
巷
繩
一
路
一

一
令
堵
軍
撫
河
邊
總
長
一
一
一

一
一
、
王
0
0

公
尺
寬
二
四
一
一

一
一
公
尺
係
巾
心
區
最
大
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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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路
且
寫
本
市
市
沁
水
腿
一

一
通
絡
之
要
造
一

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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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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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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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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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縣
前
至
沿
江
路
計
長
二
一
治
建
鍍
混
泥
土
路
一

一
七
六
公
尺
寬
十
八
公
尺
一

一
兩
應
興
築
以
溝
通
孩
路
一

一
其
他
早
經
完
成
之
各
段
一

牛
行
沿
江
路
一
本
路
自
牛
行
失
車
站
前
一
增
填
土
方
加
締
幕
礎
一

一
向
西
南
經
中
正
橋
頭
至
一
及
修
築
碎
石
路
一

一
猴
子
地
計
長
八
0
0

公
一
一

一
尺
寬
十
八
公
尺
縛
牛
行
一
一

一
遍
街
但
因
未
鋪
設
路
基
一
一

一
泊
爾
郎
泥
游
不
堪
你
應
一
一

一
翎
造
一
一

第
五
交
通
路
一
自
一
一
說
路
向
東
}
申

•. 

北
慌
徐
一
依
照
修
築
公
路
辦
法
一

第
二
段
一
村
計
長
六
四

0
0
公
尺
一
結
店
鋪
設
卵
石
路
面
一

一
寬
九
一
公
尺
海
市
鄉
聯
絡
←

一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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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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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交
通
路
←
自
該
路
肉
東
至
黃
城
寺
一

第
三
段
一
計
長
悶
。

0
0

公
尺
寬
一

一
一
仝

一
七
、
五
一
公
尺
縛
市
鄉
聯
一

一
絡
要
進
一

中
在
路
第
一
二
自
翠
花
街
口
柳
科
蘿
巷

}
T
i
e
-

修
築
碎
石
路
一

段
王
船
路
計
長
三
五

0
公
一
一

尺
寬
一
八
一
公
尺
本
段
寫
一

問
過
市
內
西
南
角
之
幹
一

市
醉
擴
夫
後
所
有
近
郊
一
將
佑
你
有
路
如
拓
寬
空
一

鄉
村
道
路
除
幹
錢
已
規
一
一
三
公
尺
利
用
人
民
版
)

定
分
期
完
成
外
其
伶
各
一
役
修
築

村
問
互
相
聯
絡
之
小
道
一

亦
應
有
芋
俯
拾
以
便
鄉
一

民
及
推
衍
市
政
←

修
築
鄉
村
道

路
二
十
一
公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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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。

修
理
舊
街
道
一
本
年
底
修
舊
式
街
巷
總
祠
告
密
改
裝
水
管
一

i
!
!
i
i
i
-
-


一
長
約
一0
.
0
0
0

公
一
一
五
、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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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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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尺
一
一
一
一

修
理
新
格
橋
一
各
閑
皆
為
全
市
下
水
道
一
改
大
洩
水
而
積
安
設

下
大
橋
白
的
紹
一
總
血
口
一
拍
板
閥
門
一
位
、

o
o
~
廿
八
，
)
。

橋
等
闖
一

她
必
頭
一
娘
一
林
海
一
本
市
東
部
污
號
及
東
西
一
辦
法
內
汗
泥
姥
去
砌
一

一
一
一
一
頁
。
、

O
O
G
O
-

-
H花
一
三
湖
統
由
扎
扎
濛
排
洩
一
樂
馬
蹄
形
溝
管
一

增
設
前
在
山
仙
一
此
時
亦
游
管
為
東
阿
拉
之
一
一
安
設
一
八

(
7
)。公
民
作

為
第
四
段
以
一
例
洩
水
總
管
一
經
水
管
下
設
淺
提
水
一

能
跆
第
四
段
(
一
特
以
免
班
法
來
一
一
一-
c
、
U
J
O
O
江

湖
損
公
閩
南
一

路
警
處
溝
管
一

劃
劃
到
劃
劃
和
州
刷
刷
一
制
劃
劃
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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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集
各
路
水
一

F

水
一
靠
水
管
一

管
一

改
建
中
山
間
紀
一
成
仔
中
山
川
紀
念
，
可
憐
立
一
只
豫
市
公
開
間
內
尿
布

念
常
一
街
陋
且
端
巾
紙
壞
一
中
山
間
和
念
堂
拆
除
甫
一

一
建

建
築
公
址
(
廁
一
本
市
原
有
公
共
廁
所
多
一
于
順
化
門
口
一
喃
思
路
一

所
一
間
拆
讓
馬
路
一
浴
漸
向
沒
一
北
陸
象
山
路
淘
沙
撈
一

一ω
所
有
廁
所
亦
皆
.
不
合
一
沿
江
路
豬
市
街
城
北
一

一
一
公
共
衛
乍
一
公
園
懲
處
建
築
廁
所
一

一
一
共
計
石
所
一

建
築
公
女
造
一
本
市
僅
有
彷
寸

-
m
w有
揚
(
於
城
北
鐵
線
湖
城
市
一

動
場
一
一
處
不
足
俠
市
民
運
勁
一
繩
合
格
附
近
各
雞
還
一

一
之
用
一
動
場
一
處
一

建
築
文
廟
一
原
刊
文
廟
己
悶
頹
壞
侃
一
於
主
宰
灣
商
肯
接
定
一

一
去
兩
唸
重
建
以
表
會
山
我
一
面
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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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宮
殿
式
文
廟
一

充
實
湖
箭
公
一
本
國
佈
話
你
仟
急
待
充
一
一
、
改
建
刺
納
悶
績
一

園
一
贊
成
們
一
二
、
翻
修
園
路
一

←
一
一
一
一
、
增
雛
常
綠
樹
木
一

一
一
閥
、
建
築
假
山
涼
亭
一

佈
前
城
北
…
公
一
本
國
現
住
刺
具
規
模
一

-
m
L一
、
增
桶
高
大
樹
木
一

園
(
應
加
以
佈
箭
一
二
、
翎
修
園
路
一

一
一
一
、
葾
築
端
主
涼
亭

辦
公
宰
一
每
一

充
質
抽
空M
H吹
一
本
囡
囡
路
做
壞
路

ω
絲
一
一
、
翎
修
道
路

問
一
修
崩
木
亦
應
累
加
補
植
了
一
、
防
楠
樹
木

佈
倍
供
橋
公
一
本
國
接
近
巾
正
結
遊
人
一
一
、
收
川
丸
"
此
地

閱
一
日
見
增
加
以
聽
著
手
佈
了
?
我
桶
樹
木

一
賢
門
以
便
市
民
之
郊
外
遊
一
一
→
了
修
築
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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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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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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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除
傭
工
痛
苦
及
適
應
社
一
一
一
一

一
會
需
要
起
見
自
應
街
備
一
一
一
一

一
工
作
紹
所
之
設
守
一
一
一
一
一

籌
設
船
船
管
一
本
市
削
根
駁
船
符
海
向
一
依
接
管
理
規
則
切
貫
一
一
一

珊
刊
所
干
不
過
街
應
設
立
導
管
撈
一
…
辦
洶
並
鱗
汗
巡
青
椒
一
‘
五
、
。

o
o
-
-

一
關
管
河
之
一

T
m附
雙
一
一

去
劃
耐
心
和
劃
刷
刷bU
刷
刷
?
和

(
i
i
i
-
-
J→
!

一
宰
牲
一
橄
貧
適
當
地
點
各
設
立
一
五
。
、

c
c
o
c
o


一
一
所
一
一
一

一
一
正
一
一

計
一
一
三
之
一
。
、

o
o
o
~
C
J

合

山
、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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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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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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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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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
備
受
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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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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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l
!
]川1
:正

在
謝
登
山
路
擇
地
建
一
一
一

築
內
部
附
設
失
葬
所
一
一
一

及
市
民
防
盆
地
下
室
一
頁
。
、
。
。
。
一

O
J

一
間
第
一
年
度
一

一
一
一

-
0

、
。
。
。
一
。
。
一

建
築
公
共
浴
一
本
市
僅
有
一
公
共
浴
室
一
一
擇
市
內
繁
盛
地
點
外
一
一

室
一
所
不
敷
應
用
一
別
蓋
一
之
所
一
一
一
一

0

、
。
。
。
可
。

(if 

建
築
平
民
住

宅

同
第
一
年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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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置
標
準
鋒
一
閱
本
市
已
設
之
標
準
鑽
一
依
昭
川
省
會
磁

7
)區
分
別
一

一
倫
不
敷
應
用
一
設
置
十
座
一

點
點
到
糾
糾
創
新
刷
刷
副
劃
刷
刷
刷
刷
叫
一

車
一
置
汽
車
之
必
要
南
西
北
中
五
區
應
用
于

購
價
滴
求
垃
一
間
第
一
鈕
，
度
一

吸
還
根
汽
車
一

計
一

各

購
置

輛

A ,._. 

七
二

冗
O
O
O
O
T
l

•-JOOOJoi 

一
兀
一
一

一
、
八
六
0
、

o
o
o
-
o
o一



十一建 )皈充質 1 1ft
間-卡 築

第菜三 "'(5. 

多事市十 γ K 
場三十 工 目

一一一 -
!司 I吋 王嘻 ‘--‘ 

_.~~ 

位戶司軍2 h均fi'E 

一 一

年 年!隻 左手
度

度
由

一一一一

場附路城在 令i司勻 辦
路"扭聶 4 一各近建 永商牛
中新北路rà 所 不H 新興衍城 --

年E 往北 新 p街q 市北 歧-

;梅宅 i車k 式菜狀元福場宅性
中111 王屁 站 市橋忠民 j;# 

‘一
都

- ~ 

、

。 一-
。 七 。。 五 。、 、 、

。 。 。。 。 。。 。 0。元
。 。。 。 。

七

附

起;
“ 



一
必
要
新
興
市
場
正
第
二
路
一

一
由
王
陽
明
路
中
正
路
一

一
口
經
沿
江
跨
歐
陽
修
一

一
路
王
安
石
路
室
主
陽
一

一
明
絡
中
正
路
口
，
比
-

F

←
間
第
三
年
度
一
間
第
三
年
度
一

一
續
辦
積
谷
一
一
一

一
豆
豆
病
一
同
第
三
年
皮
一
同
第
二
年
皮

一
院
一
一
一

…
設
立
清
潔
管
一
本
市
垃
投
糞
便
你
無
妥

7.. 
去
訊
前
就
授
獎
化
場
一

捕
時
，
所
一
荐
處
活
方
法
殊
與
公
廿
一
(
一
昕
一

…
一
衛
悟
大
有
妨
持
自
應
設
一
丸
辦
瑋
糞
便
運
銷
事
一
一

一
在
管
現
機
關
統
籌
建
一
項
一

，七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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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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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j料
到
本
市51月
魚
之
阪
白
!
一
如
前
河
地
點
建
築
圳

l
l
i
l
-


一
應
設
立
市
場
以
統
籌
其
一
場
的
附
冷
藏
設
備

一
運
銷M
A改
良
其
保
存
方
一

一
按

建
築
平
民
住
一

宅
吋
第
三
年
情

購
好
滴
水
說
一

圾
運
柄
汽
車
一
間
第
二
年
皮

同
第
二
年
度

一
各
鷺
謂
一
輛

A 
J ~ 

計

t 
五



度


H
I

由
兩
性
經
!
!
l川
卅
一

工
→
岡
第
一
一
九
年
皮
間
一
→

π
一
一
一

一
撒
一
一
一

-
0
0
、

o
o
o
-
o
o
-
-

建
築
第
十
五
一
間
第
一
九
年
皮
一
在
妙
擠
觀
汽
車
總
站
于
一
一
一

十
六
卡
七
十
一
一
獄
市
街
袁
家
井
商
品
一
一
一
一

八
十
九
三
十
一
一
縣
前
情
節
章
等
地
各
一
九

0
、

o
o
o
l
o
o
-
-

菜
市
場
一
一
起
新
式
菜
市
場
一
所
十
一
一
一

籌
辦
屯
的
這
輾
本
市
以
米
廠
親
終
均
倆
在
本
市
牛
衍
探
地
挖
一
一
本
廠
勞
兩
年
一

米
愉
快
小
鈞
、
籌
設
電
機
僻
微
米
一
築
大
規
模
電
機
輾
米
一
一
完
成
一

嫩
以
諒
米
特
之
暢
翰
…
廠
內
部
設
俯
務
求
充
一
三OO
、

c
o
o
-
o
n

一

一
貫
每
日
約m
米
二
于
←
一

第

四

年

項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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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隻 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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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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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!

年
度

修
建
古
跋

一
本
市
古
蹟
名
勝
頗
多
起

一
一
戀
現
劉
海
建
成
保
叫
問

于
有
之
文
化

購
股
洒
水
垃
一
間
第
三
年
皮

吸
汽
車
一

合

七八

同
第
三
年
度
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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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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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。

建
樂
中
缸
片
但
一
關
第
凹
年
時
但
一
惋
第
凹
年
度
一
一
一

宅
一
一
一
一

一
于
一
二
。
、
。
。
。
一
。
。
一

點
劃
劃
」
糾
劃
割
成
不
是
司
劃
劃
橋
地
點

J

一
一

一
期
擬
增
五
高
穴
以
您
需
一
增
設
之
一
三

0
、

c
o
o
-
o
o
-

-
耍
一
一
一
一

完
成
電
機
跟
一
問
第
四
信
度
一
同
第
四
年
度
一
一
一

米
撒
一
一
一
三
。
。
、

o
o
o
-
0。一

購
悟
滴
水
就
一
悶
第
四
年
度
一
各
賊
泣
的
|
斗
|
|
|
|
|
|
l
i

」

-
f

一
三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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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O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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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
一

機
汽
車
一
一
-
一

元
一
一

計
一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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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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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關
於
地
政
者

舊
時
本
市
土
地
凌
亂
為
狀
，
代
加
收
理
，
必
首
先
辦
理
學
記
，
現

先
第
一
期
刊
℃
地
令
記
已
大
吼
叫
辦
捏
了
?
做
一
應
接
續
辦
理
前
二
期
宅
地
梵
記

υ

文
本
市
店
鋪
攜

凶
樣
有
礙
土
地
所
有
權
之
完
糙
，
你
使
當
打
店
鋪
碼
權
逐
漸
滅
，
少
，
新
店
鋪
碼
…
以
權
.
本

再
發
史
，
實
卜
特
速
辦
店
鋪
楠
，
頭
權
守
一

J
U
L
Z
必
要
1

此
外
為
聞
法
市
內
荒
地
，
則
辦
理
荒
地

登
記
亦
麗
刻
不
容
緩
υ

至
於
市
內
田
敵
，
已
由
商
品
新
住
兩
縣
政
府
代
寫
辦
呵
成
投
起
，
悴

須
將
其
弩
之
得
珊
加
以
根
峙
，
俾
土
地
權
利
狀
魂
可
-
H
了
然
。

(
二
)
土
地
使
用
的
於
市
內
土
地
乏
使
用
，
應
就
國
家
經
濟
政
策
本
市
實
際
需
要
情

形
及
其
土
地
能
供
何
種
使
用
芝
性
質
，
詳
加
研
兒
，
編
寫
各
種
使
用
嚕
。
.
宅
於
市
肉
房
犀

缺
乏
應
如
何
教
濟
，
市
內
荒
地
應
如
何
開
役
，
市
內
土
地
終
如
何
這
割
，
川
以
及
市
內
公
增

借
用
如
何
情
呵
，
雖
有
土
地
法
可
資
依
據
，
究
須
因
綜
倒
地
制
(
眩
，
方
可
誰
行
無
滯

ο

八
一

(
一
)
土
地
今
記



j\. 

(
一
三
)
土
地
稅
本
市
地
價
稅
及
特
別
征
費
答
規
則
已
是
奉

中
央
核
准
，
於
廿
五
年
度
下
半
期
開
始
征
收
。
惟
地
價
稅
之
征
收
，
須
以
估
定
地
價
為
標

準
，
故
對
於
俏
未
估
定
價
值
之
土
地
應
依
法
估
定
;
對
於
已
估
定
設
做
而
屆
圳-
1年
之
土

地
依
法
亦
應
從
新
估
計
，
同
時
並
應
估
計
其
改
良
物
乏
價
值
，
以
便
府
陰
舊
街
之
房
鋪
梢

，
而
以
合
法
乏
吹
良
彷
稅
代
之
。
主
於L
L

地
增
做
稅
，
亦
應
隨
時
依
法
征
收
，
使
不
勞
而

獲
乏
土
地
增
值
歸
市
市
庫
。

(
同
)
土
地
徵
峽
水
市
因
果
枷
咐
，
各
項
恨
糙
，
需
用
卡
地
甚
多
，
除
使
用
公
有
十
.
地
外

，
街
須
征
用
私
有
仁
地
，
州
州
以
此
純
收
土
地
和
序
及
費
用
，
悉
依
照
上
地
法
之
風
定
辦
理
。

(
五
)
盤
理
地
籍
園
地
籍
圓
必
須
布
精
確
乏
經
界
，
“
宅
地
地
籍
關
尤
須
有
最
大
乏

精
皮
，
方
可
發
供
建
技
措
計
之
用
。
水
市
已
成
乏
℃
地
地
位
椅
悶
，
因
界
，
才
綜
錯
之
故
，
間

有
欠
精
倍
之
處
，
自
應
加
以
精
測
。
文
吭
一
刊
航
測
回
故
闊
地
婉
，
係
就
缸
，
方
位
崗
瞞
自
嫣



起
走
，
與

中
央
所
規
定
區
地
籍
關
應
使
自
治
區
域
各
為
-
M
芝
原
則
究
有
未
符
，
說
一
您
就
自
治
區
域

改
編
地
娥
，
臼
為
起
花
。
叉
本
﹒~
-
m
w

目
以
令
芯
，
除
出
卜
閉
目
間
新
連
兩
縣
政
府
代
寫
辦
程
，
其
卜

L

地
管
業
缸
上
山
川
誠
地
位
，
係
兩
日
日
新
建
兩
縣
么
義
，
與
實
際
情
形
岐
異
，
亦
雌
品
加
整
理

j

根
據
以
去
所
述
，
擾
訂
地
政
J
h
.
年
進
度
表
初
次
.. 

J\ 



第
一
年
度

月

1
月
由
辦
法
一
絲
拉
一
附

土
地
發
記
~
本
市
第
一
期
土
地
登
記
…
禮
記
科
序
悉
似
的
…
修
一

你
除
少
數
有
特
殊
情
形
一
正
牛
的
H
川
市
土
地
將
記
一

之
裳
件
白
底
將
址
(
卸
的
辦
何
行
糾
則
辦
均
窯
的
一

完
竣
周
時
開
始
辦
理
的
←
鋪
碼
，
蚓
、
快
聲
記
級
將
一

二
期
土
地
帶
記
一
趴
域
內
一
主
奉
訂
歧
府
仙
似
定
一

之
街
市
宅
地
殺
認
以
便
一
之
南

H
M市
的
綿
的
昕
一

…
征
稅
并
根
辦
的
舖
峙
的
一
槍
聲
記
的

H
衍
章
粹
的
一

一
權
w
q
e記
使
市
內
土
地
昕
一
加
修
改
以
期
惟
衍
?

打
此
廿
一
漸
趨
完
抄
來
一
刊
一

府
辦
現
第
二
期
土
地
接
一
估
計
地
泣
秤
，
亦
悉
依

記
一
間
叭
叭
中
之
街
市
宅
地
一
叭
叭
土
地
俠
之
規
定
辦

一
抒
記
之
先
應
估
計
談
何
一
理

卜
1
E
H
-
-砌
山
凶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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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
現
公
地

調
查
荒
地

房
犀
敘
濟

→
域
中
之
街
市
宅
地
地
價
一

一
切
實
清
理
公
她
們
以
竟
被
一
根
據
土
地
整
一
記
嚮
冊
一

一
市
民
侵
仿
一
清
現
進
外
及
惠
外
一
一

一
一
帶
例
岸
公
地
一

為
開
發
市
廠
內
荒
地
計
一
將
市
民
內
所
有
荒
地
一

應
將
所
有
荒
地
切
質
詢
一
分
別
用
途
面
積
及
公
(

在
之
有
私
有
切
實
調
查
一

規
定
房
臼
坤
一
鏢
準
﹒

租
命
以
不
超
過

種
記
得
士
所
載

土
地
及
其
建
築

物
之
仿
定
價
館

或
申
報
價
值
年

息
百
分
之
十
三

結
削
階

六 l 七

一一一一 -i!毛一
_Q__- I一一一 o 一一

本
市
人
口
口
增
房
間
內
時

成
缺
乏
自
應
為
房
尾
救

濟
之
椅
背

入五



二
、
被
免
新
建
築
物
一

之
稅
款
一

一
九
、
建
築
平
民
住
宅
一

二
百
幢
其
租
企
←

以
不
超
過
建
築
一

用
地
及
建
築
費
一

總
銷
年
息
百
分

乏
八
縛
浪

一
布
內
土
地
有
因
路
錢
過
一
黨
割
整
現
耗
序
悉
伙
一

一
遍
致
使
高
積
辦
小
或
形
一
照
土
地
俗
之
親
當
辦

一
式
不
整
不
適
於
建
築
房-
m冉
、

-
B嵐
清
有
使
用
不
合
經
濟
一

一
原
則
者
均
須
電
割
整
理
一

一
之
一

草
地
籍
崗
到
恥
劃
劃
劃
划
和
劃
刷
刷

J

土
地
責
對

λ
六

支經所(
常需!

內費 l
l謂於 l



一
與
航
測
悶
做
個
阿
互
相
呦
一
與
航
測
回
敵
悶
不
稍
一

一
接
應
將
鄉
村
宅
地
地
給
一
糊
接
則
前
往
實
地
揚
一

一
國
移
繪
於
航
測
凹
敵
崗
一
俊
更
正
之
一

-
s
E

一

斯
諸
鐵
路
南
昌
南
站
附
一
征
收
士
地
秤
序
悉
依
一

近
闖
關
新
興
布
場
須
征
一
照
土
地
法
之
規
定
辦
(

收
民
地
二
百
伶
敵
一
彈
一

擴
充
城
北
住
宅
區
須
征
一

牧
民
地
二
百
餘
做
一

建
築
城
南
住
宅
區
須
征
一

收
民
地
二
百
餘
敵
一

建
築
牛
行
工
商
混
合
區
一

須
征
收
民
地
二
百
餘
做
一

修
築
儒
子
路
第
二
三
兩
一

段
花
姑
支
路
謝
登
山
悅
的
一

南
站
幹
道
民
總
路
第
一
一

2閻

C 
C 
O 
C 
C 
需征]后築充新費民及設間上

經收及工住興至 1也申立改閱
費民築商宅前因所學幼建都
已地路 1昆'\l場閉會喜征青性小費 1
於所等合建擴關路收國學係 i

入
七



一
段
牛
行
沿
江
路
第
五
安
于

一
道
路
第
一
一
段
第
一
一
一
交
通
一

一
路
第
二
段
中
正
路
第
三
三

一
段
及
修
築
鄉
村
道
路
三
一

(
十
公
里
共
須
征
收
民
地
→

一
約
三
百
飲
一

一
改
建
小
學
四
所
設
立
幼
一

一
雄
園
二
所
中
學
一
所
共
一

一
須
征
收
民
地
約
三
百
閃
一

一
十
敵
一

A 
'__J 

。
ì\. 
O 
O 
O 
O 

λ 
八

一
工
務
計
割
肉

開
列



上|項 l
f也
禮
品已 第

--
左手

度

冉
一
辦

ι

﹒
年
府
已
果
辦
祉
，
市
常
→

4
→
H
n
y
h

必
￡
J人
，
E
U
-
-叫﹒
抖
起
d
!

一

二
立

m
f
一
扭•• 
建
立
一
h
T

舟
，
「t

一

之
街
叫
宅
州
州
悔
記
本
年
-

2
-
K、
可
i
k
v
作
妒
，
、
~
付
冰
川
川
m
h
u
r
~
f
n

‘


F
J
M
E
F
U
H
a
U
川
，
w
t
J
4
4
t
J」
一-
n
U
M
r

域.. 
仰
之
鄉
村
。
心
地
發
記

們
糾
糾
普
通
並
泓
附
加
辦
市

的
荒
的
戰
記
以
便
閃
發

n 
王理

一
、
一
特
阿
投
咒
臨
時

士
圳
特
記
成
一
辦

現
此
，
村
心
仆
地
帶

記
啦
一j
h甘
心um
q認

n
-
h
F
J
1
~
υ
r
i
~
β
H
q

令
，
干

-
T
!
-
1
力
，
叫
?
H
H
u
b
-
-
t

E
h閃
川
市
土
地

希
記
一
的
一
衍
規
則

辦
瑋

一
了
荒
地
希
記
一
作

耐
心
學
、
其
料
庫
務

從
俄
易

fj3 

搭在

註

九

，.、

0 
0元!
o ! 
o 

入丸



…
清
理
一
公
地

一
是
救
濟

敵r理
間
餓
闕

一
作
一
辦
個
也
鄉
村
。
口
地

m
q認
一
你
計
地
俏
個
佳
作
悉
仿
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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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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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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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策
妥

了
全
而
應
付
事
變

fp 

仿
照
本
省
防
然
協
會

已
建
築
之
杉
山
氏
地

下
室
式
樣
於
省
會
警

察
局
操
場
東
南
省
丹
招

工
投
標
廷
，
築
地
下
電

一
所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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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事

--
年
度

自
一
理
由
一
辦
主
將

偽
箭
防
帶
裝
一
每
一
官
撤
應
各
俯
防
海
一
每
一
官
幣

(
2
)
購
俯
防
毒
一

具
一
裝
異
俾
戰
時

m
x敵
人
毒
一
一
個
具
一
其
防
毒
衣
將
一

一
氣
攻
擊
時
仍
能
照
常
工
一
一
套
(
橡
皮
製
成
)
一

一
作
一
全
局
官
啦
?
三
千
人
扎
扎
(
一

一
一
需
三
千
套
一

聽
養
通
信
鴿
一
可
於
非
常
時
期
用
芝
傳
一
先
購
間
對
並
設
的
附
集
一

一
違
背
，
說
於
不
一
地
屯
話
之
一
兩
座

一
遜
一

一
建
築
第
七
分
一
名
侖
叫
做

J
U察
局
第
七
仔
局
一
稅
前
市
政
府
指
撥
之
一

一
局
房
屋
一
局
址
原
係
租
用
洪
恩
橋
一
順
從
門
口
某
地
建
築
一

一
←
白
馬
廟
廟
宇
備
階
陳
舊
一
新
式
摟
房

項

一
0
的

?丘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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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
計

一
光
線
然
氣
不
佳
也
判
決
備J

一
生
及
管
理
方
面
諸
多
空


一
視
為
應
蒂
安
需
要
自
隊
一

一
從
新
建
築
一

增
建
新
式
崗
一
本
市
交
通H
漸
繁
盛
各
一

屋
及
交
通
燈
一
馬
路
雖
設
布
新
式
崩
屋
一

及
交
通
指
揮
燈
但
限
於
一

經
費
未
能
普
遍
建
設
以
一

致
指
揮
仍
多
不
便

擬
就
本
市
各
馬
路
繁

要
之
處
逐
漸
增
設
新

式
崗
是
及
交
通
燈
以

便
指
揮

入!
二 1 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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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O
六

一
河
內
何

一
擴
充
游
民
教
一
省
會
警
察
局
游
民
教
養

養
所
一
所
係
就
原
乞
丐
收
容
所

改
設
雖
經
積
撮
整
理
但

因
限
沙
、
經
費
規
模
俏
嫌

校
小
為
叫
你
社
會
一
輛
利
與

市
面
安
寧
應
將
該
所
收

容
力
量
及
工
通
設
偽
加

以
擴
充
使
一
般
貧
苦
及

無
業
游
民
均
待
學
習
一

純
相
當
技
能
自
謀
乍
浩

免
生
非
外
企
崗

第

一、.國-‘-
年

度

ib; 

沾
一
經
廿
一
間
川
之

將
該
所
房
間
增
改
造
增
一
…
一

建
工
藝
言
及
宿
舍
，
必
一
一
一

添
容
器
材
一一

一
-
0、c
c
m
c
c

一
一

自

動;



抖
的R
M官
持
會
有
於
揀
一
憋

辜
的
使
緝
捕
格
陸
時
間
發

扭
.
.
抵
抗
或
拒
捕
情
事
以

設
計
安
傷
或
悶
悶
命
若
鶯
期

達
到
任
務
你
持
本
身
安

全
應
有
防
措
之
設
備

給
m
p錦
甲

躊
授
如
呵
呵
…
備
車
一
如
過
非
常
事
變
發
生
暴
一
購
俯
卡
車
三
輛
并
組
一

及
救
議
車
一
做
必
須
調
派
隊
呻
吟

J
U前
往
一
織
機
結
腳
踏
車
隊
以
一

一
禪
師
川
文
如
揭
市
而
發
乍
一
偏
繁
余
時
之
需
用

一
臨
時
災
惜
一
川
茂
骨
子
、
他
特
叫
一

一
心
事
故
亦
須
立
派
官
棺

J
m叫
一

-
u何
救
法
旦
L
E八
項
情
形
多
一

一
層
迫
切
掰
一
海
提
郎
牛
一
一

一
…
變
化
欲
求
迅
遠
達
到
任
一

一
-
移
煩
、
添
背
汽
車
跌
價
還
一

路
m
m鋼
叩
二
百
件
持
一

發
各
R
T
U
川
隊
所
於
必
一

霎
時
發
給
管
許
應
用


m
資
防
措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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添
贊
各
民
佇
局
一
省
會
啥
?
'
，
察
局
所
馬
特
外
一
購
背
層
架
床
會
議
零
一

隊
所
R
借
用
聽
一
局
隊
所
應
用
器
具
除
第
一
會
處
奧
地
叫
九
斗
辦
→
公
一

具
一
一
之
間
九
R
T局
閃
新
建
局
一
』
U
T武
斗
辦
公
模
及
府
工
一

一
址
己
劑
量
佈
世
外
其
伶
一
椅
等
項
R
T發
各
R
T局
一

一
拘
係
閃
陋
就
簡
且
長
撤

J
H一
隊
所
應
用
一

一
鋪
板
多
屬
自
備
寫
來
整
一

一
齊
割
一
及
應
事
實
乏
需
←

一
要
自
信
統
鑄
增
設
一
一

擴
大
擠
良
所
一
投
局
女
予
以
抑
制
只
為
多
一
添
置
縫
級
機
織
織
機
一

工
廠
一
此
項
婦
女
領
多
晏
安
成
一
刺
紛
娘
織
巾
機
織
布
一

一
有
諜
憬
，
芝
術
省
會
抑
得
察
一
時
及
改
染
特
設
俯
並
一

一
局
有
陷
前
及
此
會
於
所
內
一
擴
充
房
出
屑
一

一
設
置
縫
椒
織
機
兩
部
佼
一

一
之
各
習
一
投
惟
其
人
數
-
P

一
頗
多
而
總

M
m部
僅
有
機
一
一

一
0
人

三
。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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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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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事

四

左手

度

目
一
理
i
l一
辦
法
一
經

設
置
警
察
甫
骨
干
本
市
地
域
遼
闊
結
局
應
付
一
在
總
局
設
實
苟
且

H
台
一

用
播
音
台
一
事
變
能
於
最
短
時
間
使
一
一
座
各

R
T局
所
單
位
于

一
叫
你
正
力
集
中
命
令
普
達
及
一
五
十
處
各
設
收
音
機
一

一
傳
播
警
報
起
見
應
設
置
一
一
座
一

~
特
察
專
用
播
音
台
一

一
聳
匪
多
利
用
芋
槍
為
犯
仿
照
中
央
怒
，
戶
呂
學
校
一

一
罪
工
具
然
求
黨
發
發
能
及
這
兵
司
令
部
之
驗
一

槍
室
設
備
之
一

一
於
知
期
間
發
現
所
用
槍
一

一
彈
之
關
領
以
便
偵
緝
計

一
應
有
騎
槍
之
設
備

項

一
-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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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立
化
學
像
一
街
查
刑
事
業
件
多
需
要
一
購
製
偽
單
之
儀
器
及
一

驗
室
一
化
驗
方
法
以
解
決
怯
徉
←
藥
品
一

一
土
事
實
土
之
間
圳
和
凝
雞
一
一

-
m
m題
類
如
人
血
戰
血
之
一
一

一
區
別
毒
藥
偽
藥
之
鐵
辨
-
J

一
皆
非
經
化
驗
不
錯
功
惟
一
一

一
化
驗
範
間
極
廣A
1擬
擇
一
一

一
要
購
最
關
於
預
審
刑
事
一
一

一
位
在
持
物
，
上
最
普
通
應
←
一


E
m之
儀
器
藥
品
俾
增
進
一
一
一

一
行
政
效
能
一
←
一

購
養
警
犬
一
儕
贅
緝
捕
雖
經
辨
別
人
一
擬
購
置
警
犬
六
頭
派
一

一
犯
及
輔
助
一
切
的
明
緝
啦
?
一
導
人
飼
養
一

一
項
皆
需
要
之
一
一

建
築
第
一
勞
一
名
會
令
察
局
第
一
芬
局
一
租
用
原
文
日
H
宮
地
某
一

品
展
捧
一
一
局
札
凡
原
係
和
周
失
神
廟
一
改
建
新
式
樟
罵
一

七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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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間

l

哼
哼
哼
陣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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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
價
劈
刺
釋
一
持
察
防
務
骨
甩
在
城
市
一
一
勝
罷
金
卸

m
w刺
器
真
一
一

其
一
旦
布
事
多
屬
街
巷
戰
乍
一

-
n
套
一
一

一
街
巷
戰
命
之
勝
負
全
槃
一
一
一
、
五

O
O
-
o
o


-
於
榜
刺
術
之
精
良
與
否
一
一
一
一

一
欲
求
巒
刺
術
優
良
則
須
一
一
一
一

一
平
時
加
緊
習
練
一
一
一
一

建
設
官
持
卷
一
省
會
警
察
局
近
數
年
來
一
先
行
建
獎
能
容
有
百
一
一
一

屬
工
廠
一
對
于
官
恥
地
于
一
眷
屠
每
週
均
一
人
之
工
廠
一
所
建
築
一
一

有
一
次
精
神
訓
話
藉
以
一
費
約
需
一
寓
六
千
元
一

增
進
其
知
論
但
關
于
技
一
向
設
總
紋
濃
織
二
科
(
一

術
訓
練
份
付
關
如
倘
能
一
購
辦
機
器
及

建
設
官
令
眷
屬
主
獻
于
一
約
需
一
再
元

以
職
業
訓
練
則
在
美
一
一
一

庭
方
面
既
可
增
加
悟
活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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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築
第
五
第
一
省
會
抑
郁
‘
一
察
局
第
五

H
作
品
一
收
用
東
嶽
廟
地
某
一
改
一

六
R
T局
房
尾
一
局
址
係
租
用
槃
為
結
束
一
建
第
五
勞
局
征
收
或
(
一

嶽
耐
用
廟
宇
第
六
外
局
局
一
租
用
進
賢
門
外
膠
皮
一
一

址
係
租
用
險
家
井
民
房
一
巷
妥
地
建
築
第
六

R
T一
一
一
一
六
、c
o
o
-
0
。
一

該
問
:
1

一
局

一
一
兀
一

計
一
六
九
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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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
、
彌查

本
會
二
十
五
年
度
總
臨
兩
門
歲
入
預
算
總
額
不
過
廿
一
悅
耳
藹
元
，
若
水
注
入
這
也
乏

肢
則
編
列
支
付
預
算
，
則
市
學
花
費
住
佔
械
制r
H分
乏
十
，
似
此
持
費
忱
鬧
獨
志
以
，
咐
，
本

市
急
待
舉
辦
之
事
交
所
箭
之
絡
的H又
為
數
甚
巨
(
式
于
五
百
餘
萬
一
兀
)
，
非

J川
是
開.. 
心
，
實

無
以
濟
舟
。
茲
將
啟
明
刊
財
政
及
籌
措
各
項
一
啦
，
花
白
之
五
年
計
割
分
別
列
表
知
次
二

一
一
﹒
七



戰丙一!一一
予理
稅

第

喀
繩
市
依
敵

--
左手

度

目

軍車應
斟
酌
本
市
現
情
將
各

和
指
率
切
均
敕
低
潮
呵
成
朗

，
小
，
尤

本
市
現
有
乏
市
寬
銀
行

開
辦
已
久
悶
資
本
本
厚

未
能
發
揮
市
銀
行
之
功

用
應
加
玖
整
駕

自

依
照
改
行
定
幸
粉
、
募
一

股
本
外
一
一
一
牛
)
足
狀
刊
(
一

本
總
知
會
百
寫
一
兀
井
一

將
該
行
營
業
和
類
加
一

只
整
掰
一
以
適
應
現
在
一

社
會
乏
需
要
一

長
一

的
本
會
漠
聘
各
機
關
一

間
總
領
論
及
當
地
紳
一

商
為
委
員
組
織
整
閉
一

商
品
市
稅
扣
委
員
會
一

辦
海
之

辦

司
一
八1 ( 空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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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-
封
建
築
平
反
緝
隊
沿

.. 

M
A
-
-
崗
本
會
遴
聽
各
機
陶
一

一
住
宅
及
充
實
消
防
訣
約
一
閉
關

m
領
稍
及
當
地
紳
一

一
學
之
經
妥
了
商
局
局
委
員
組
絨
南
H
H

一

一
一
市
民
公
接
事
業
商
拇
指
委
一

一
一
員
會
辦
理
+
之
一

-
4附
市
政
府
曾
發
行
市
公
征
收
中
山
川
巾
正
兩
路
一

一
債
應
加
以
整
海
特
別
征
費
收
悶
該
項
一

一
市
公
憤
而
就
一

發
衍
第
一
次
一
悶
實
施
五
年
計
割
需
款
本
年
皮
發
和
市
建
設


t
m建
設
公
償
一
甚
銀
故
發
衍
公
償
擠
用
一
公
債
式
百
萬
元
年
刺
一

一
一
八
阿
華
付
息
室
一

一
一
年
他
簽
還
本
以
放
何
一

一
鄉
吭
一
公
的
她
的
結
足
一

于
本
付
互
合
一

商
啼
笑
捐
款

發
理
舊
債

|。

一了一一~~=P 一
償次及皮設第此
費市慕應公一項

用結集付債次經
設第利本市費

一
一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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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利爾付 l 且其 發 項

息公產設主蛤第一 集搞款 理食市 售學
債次 融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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